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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宗发〔2017〕3号

新平县彝文傣文培训推广方案（试行）

各双语教学试点学校、相关乡镇文化事务中心：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政策，保护、传承我县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认知能力，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结合我县实际，现就做好我县彝文傣文培训推广工作制定以下方案：
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培训推广的重要性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首先一个民族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遗产的继承，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宝贵经验的传播，都要依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其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促进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和文明的一种重要工具。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同少数民族成员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少数民族发展进步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对其语言文字始终怀有深厚的民族感情。
二、“彝文傣文”培训推广的目标要求
力争通过“彝文傣文”培训和推广工作，使参训教师、群众文化工作人员、机关彝族傣族干部职工及参加彝文傣文社团兴趣班的的学生和社会群众认识、掌握和运用本民族文字，培养“汉彝兼通”“汉傣兼通”的少数民族人才。
三、培训推广对象和形式
（一）培训对象
1.师资培训：重点双语试点学校的彝族、傣族教师，戛洒、漠沙、水塘、平甸、扬武、新化、老厂七个乡镇文化事务中心彝族、傣族工作人员。
2.普及培训：机关事业单位彝族、傣族干部职工，双语试点学校的彝族、傣族学生，民族聚居乡镇的村、小组社会群众。
（二）培训形式
1.师资培训。采用网络（微信群）教学授课和集中培训结合。
2.普及培训。在双语教学试点学校由学校组织高年级阶段的学生开展彝文、傣文社团活动或兴趣班教学。在县文化馆开办夜校培训班对县级机关事业单位彝族、傣族干部职工进行培训。在乡镇文化事务中心开展夜校培训班，对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彝族、傣族干部职工和社会群众进行培训，并在有条件的村开办夜校培训班，聘请懂彝文、傣文的教师对村民进行培训。
四、培训推广的具体措施
（一）县教育局选定既有授课教师又有开课条件的小学确定为重点双语试点学校
具体分配名额：新化乡中心小学、老五斗小学、鲁一尼小学、六竜小学；老厂乡中心小学；戛洒镇拉嘎底小学、平甸乡磨皮小学、扬武镇中心小学，以上8所学校为彝文教学试点学校。漠沙镇中心小学、关圣小学；戛洒镇中心小学、南蚌小学；水塘镇中心小学，以上5所学校为傣文教学试点学校。以上选定的13所学校必须开设彝文、傣文社团活动或兴趣班，同时也鼓励相关乡镇的其它中小学开设彝文、傣文社团活动或兴趣班。
（二）严格考核标准
1.重点试点学校每学年必须开办一个教学班，人数不少于15人，限三至五年级阶段的学生。乡镇文化事务中心每年开办一个培训班，每班学员不得少于15人。
2.学校每周教学至少1个课时，不超过2个课时，教学长度不少于20周。乡镇文化事务中心每周至少2个学时，总学时不少于30个学时。
3.每班结束时进行合格率测试，参训学员（学生）测试合格率达90%以上为达标。
4.测试内容。傣文测试内容：能完全听写、默写声母（辅音）、韵母（元音）、声调三个系统的字母；掌握拼音规则；能熟练拼读傣语基本词汇。
彝文测试内容：掌握书写100个单字，并会运用这些单字组10个词组，造10个句子。
（三）实行奖惩制度
对开办兴趣班的学校给予1000元的培训工作经费，待考核合格后再按实际课时数给予授课教师每课时60元的课时补助费。对开办培训班的乡镇文化事务中心给予2000元培训经费（含聘请教师授课费），考核合格后再补助1000元培训工作经费。
（四）鼓励机关干部职工学习彝文、傣文
由县民宗局开设彝文、傣文夜晚培训班，免费对我县各机关单位热爱本民族文字的彝族傣族干部职工进行彝文、傣文培训。
（五）加强师资力量培训
对确定为重点双语试点学校的彝文、傣文授课教师集中突击培训。
（六）统一教材
县域内任何机构和个人组织的彝文傣文培训，统一使用由县民族研究所编写的教材，由县民宗局免费提供。
（七）积极跟踪与云南民族大学合作招生的彝族、傣族大学生情况，可在假期安排他们对当地彝族、傣族群众进行本民族文字培训，学以致用。
五、本方案试行一年，自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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